
黟 妻噢怛仔
担 保 函

编 号 : sXDB-DBH[201310001号

担保人:重庆市三峡担保集团有限公司

住所: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 12号 3幢

邮政编码:400010

法定代表人:李卫东 职务:董事长

砖L诉步:  023-63567213

开户银行:招 商银行重庆分行营业部

则艮乓升: 230181920710001

鉴于:

一、债券发行人 丹 阳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

根据 《企业债券管理条例》之规定,经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

准 (发 改财金卜
`;l〃

ε枵 ),发行面额
`总
计为人民币 160,000万

元的公司债券。本期债券分设两个品种,其中:品种一,80000

万元,品 种二,80000万元。

二、担保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而合法存在的法人 ,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》等法律及有关法规的规定,具有

提供保证担保的法律资格 ;

三、担保人在出具本担保函时,已就其财务状况及涉及的仲

裁、诉讼等情况进行了充分披露,具有代表债券发行人清偿债务

的能力。

本担保人出于真实意思,在此承诺对发行人此次所发行的债

券品种一到期兑付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

保。具体担保事宜如下:

黛茫



豳具喇姊
第一条 被担保的种类、数额

被担保的债券品种一为ェ~年期公司债券 (以 国家发改委最后

批准期限为准 ),发行面额为人民币 80000万元。

∶       第二条 债券的到期日

本担保函项下的债券品种一到期日为0o冫 年 ∫°月垄 日。

债券发行人应于 V丨 ψ年 ∫°月 2Ι 日至 Ⅱ 冫年 丨。月⒉△
日

清偿全部债券品种一的本金和利息。

第三条 保证的方式

担保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连带保证担保。

第四条 保证责任的承担

在本担保函项下债券品种一到期时,如发行人不能全部兑付

债券品种一本息,担保人应主动承担担保责任,将兑付资金划入

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或主承销人指定的账户。债券品种一持有人可

分别或联合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。主承销商有义务代理债券

品种一持有人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责任。

如债券品种一到期后,债券品种一持有人对担保人负有同种

类、品质的到期债券的,可依法将该债务与其在本担保函项下对

担保人的债券相抵销。

第五条 保证范围

担保人保证的范围包括债券品种一的本金及利息,以及违约

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。

第六条 保证的期间

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债券品种一存续期及债券品种

一到期之日起二年。债券品种一持有人在此期间内未要求担保人

承担保证责任的,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。

第七条 财务信息披露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有关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或债券品种



一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有权对担保人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,并要求

担保人定期提供会计报表等财务信息:

第八条 债券的转让或出质

债券品种一认购人或持有人依

的,担保人在本担保函第五条规定

第九条 主债丬

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,债券品种一利率、期限、还

本付∫憝方式等发生变更时,不需另行经过担保人同意,担保人继

续承担本担保函项下的保证责任。

第十条 力口速到期

在该保证合同项下的债券品种一到期之前,保证人发生分立、

合并、停产停业等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时,债券

发行人应在一定期限内提供新的保证,债券发行人不提供新的保

证时,债券品种一持有人有权要求债券发行人、担保人提前兑付

债券本`急
。

第十一条 担保函的生效

本担保函自签定之日生效 ,

间内不得变更或撤销。

町条规定的保证期

担保人 : 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

(签章 )

冫洲;年 ∫°月 ⒉丨日

蚝匕。孓瓮


